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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4�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4-099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9:15-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1,371人， 代表股份1,105,890,16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8.252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1,364名，代表股份67,702,86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729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528,253,45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6人，代表

股份577,636,7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7573%。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期限延期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38,417,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03%；反对

38,369,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25%；弃权849,96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483,3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0710%；反对38,369,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35%；

弃权849,9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瑶、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736 证券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2024-050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1月25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36 苏州高新 2024/11/18

二、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4-049），因公司控股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30%以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审议。

三、除了上述事项外，于 2024年11月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11月25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锦峰路199号锦峰国际商务广场A座19楼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1月25日

至2024年11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候选人徐瑗 √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1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候选人徐瑗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

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

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公告编号：2024-05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被查封及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概况

深圳市熠辉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熠辉达” ）因合同纠纷向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下属并表企业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新城市” ）提起诉讼，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熠辉达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熠辉达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熠辉达不

服二审判决，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2023年3月31日、2024年1月3

日、2024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房产被查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关于控股

孙公司被查封及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控股孙公司被查封及所涉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于控股孙公司被查封及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3）。

二、进展情况

近日，赛格新城市收到了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粤民申9237号，裁定如

下：

驳回熠辉达的再审申请。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熠辉达再审申请被驳回，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粤民申9237号。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 �公告编号：临2024－05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15,

247

112,

166

2.75% 896,036 946,690

-5.

35%

113,

500

120,

013

-5.

43%

885,591 952,341

-7.

01%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36,140 95,034

-61.

97%

294,920 815,054

-63.

82%

36,263 85,000

-57.

34%

314,748 809,259

-61.

11%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76,997 87,595

-12.

10%

549,754 755,808

-27.

26%

74,660 93,956

-20.

54%

555,971 744,468

-25.

32%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153,

095

152,

873

0.15%

1,013,

119

1,042,

021

-2.

77%

140,

500

155,

000

-9.

35%

980,509

1,041,

400

-5.

85%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3,706 18,531

-26.

04%

151,578 180,543

-16.

04%

13,463 18,870

-28.

65%

154,708 180,700

-14.

38%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9,211 4,906 87.75% 52,891 19,846

166.51

%

10,001 4,018

148.90

%

47,493 19,138

148.16

%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1,819 1,000 81.90% 18,293 17,372 5.30% 1,916 3,130

-38.

79%

22,125 17,817 24.18%

上汽通用五菱汽

车

印尼有限公司

2,150 2,386

-9.

89%

19,015 19,209

-1.

01%

2,282 2,404

-5.

07%

18,252 17,866 2.16%

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6,288 5,152 22.05% 44,835 51,360

-12.

70%

7,045 5,382 30.90% 45,904 52,136

-11.

95%

其他 1,983 3,344

-40.

70%

25,403 32,439

-21.

69%

2,263 3,660

-38.

17%

25,925 33,660

-22.

98%

上汽集团整车合

计

416,

636

482,

987

-13.

74%

3,065,

844

3,880,

342

-20.

99%

401,

893

491,

433

-18.

22%

3,051,

226

3,868,

785

-21.

13%

其中：新能源汽车

165,

290

103,

018

60.45% 930,243 747,425 24.46%

157,

088

103,

978

51.08% 905,115 752,881 20.22%

出口及海外基地

103,

147

108,

874

-5.

26%

839,202 949,276

-11.

60%

104,

133

111,

252

-6.

40%

843,340 949,154

-11.

15%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4-069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控股股东可转债配售及历次减持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444号）核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于2019

年10月24日公开发行了5,782,1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57,821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科技” ）共计

配售北方转债3,254,998张， 占发行总量的56.29%。 其中， 北方公司配售2,496,221张， 占发行总量的

43.17%，北方科技配售758,777张，占发行总量的13.12%。

北方科技自2020年11月17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北方转债共计758,777张，占发行总量的13.12%，其持有的北方转债已减持完毕。

北方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至2024年5月9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其持有的北方转债951,221张，占发行总量的16.4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4）。

二、本次可转债减持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收到北方公司的函告，北方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至2024年11月8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北方转债合计625,00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81%。 北方公司

本次减持前持有北方转债数量1,545,000张，占发行总量比例26.72%；本次减持后持有北方转债数量920,

000张，占发行总量比例15.91%。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89�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至11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ac.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

11月18日下午 15:00-16:00举行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三季度报告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宋铁波、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如有特殊情

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8日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 至11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gac.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电话：020-83151139转3

3、邮箱：ir@ga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

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4-053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了《焦作万方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提请各

位股东正确行使股东大会投票权，现披露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大会届次：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上午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

15-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 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大会审议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决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

(二)相关事项说明

1、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

决定其审计费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和《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24-051）。

2、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一)出席通知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24年11月11日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 股东可以亲自或通

过邮寄、传真方式送达通知。 通过邮寄方式的通知以本公司收到日期为准。

(二)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3、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无需登记。

(三)登记时间：2024年11月11日9:00至17:00。

(四)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本公司办公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蕙鑫

联系电话：0391-2535596� � �传真：0391-2535597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邮编：454005

电子邮箱：jzwfzqb@163.com

(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相关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操作流程请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提交大会提案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2

2、投票简称：万方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4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 -�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万方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

列议案进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决定其审计费用的议

案

√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

委托人签名/盖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170�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4-054

债券代码：240782�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1

债券代码：240783�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2

债券代码：241305�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3

债券代码：241857�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总会计师尹克

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尹克定先生因到龄退休，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尹克定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聘任新的总会计师之前，由公司副总会计师

沈广军先生代为履行总会计师职责。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170�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4-055

债券代码：240782 债券简称：24沪建Y1

债券代码：240783�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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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为18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月度担保金额合计41.56亿元；截至2024年

10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675.73亿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月度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6.56亿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4年10月，因申请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和农民工工资保函等，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17家子公司提供26.56亿元

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提供15亿元担保。 合计提供担保总额41.56亿元。 详情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到期日 债权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031.10.2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7 2025.4.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45 2025.4.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2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5 2025.2.1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20 2025.7.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600 2025.5.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美国）有限公司 5,676 2029.8.23

Swiss� Re� Corporate�

Solutions� America�

Insurance�Corporation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033 2025.1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48 2024.12.2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136 2026.6.2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670 2024.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282 2026.1.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442 2025.11.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96 2026.2.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96 2026.2.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42 2025.6.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3,192 2025.5.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101 2025.3.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52 2025.8.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46 2025.10.1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8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6 2024.11.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6 2024.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95 2025.7.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83 2025.3.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35 2025.3.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0,912 2024.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美国）有限公司 60,000 2025.10.29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美国）有限公司 30,000 2025.10.2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36 2025.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1.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63 2025.10.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60 2025.9.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7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2025.10.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517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南混凝土有限公司 3,000 2027.10.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材七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027.10.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900 2025.5.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08 2025.3.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 2025.3.2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 2025.3.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 2025.1.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80 2025.4.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60 2025.4.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00 2026.6.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00 2025.9.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46 2026.2.1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20 2025.12.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98 2026.8.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3 2025.4.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98 2025.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美国）有限公司 59,346 2025.10.21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58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7.1.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5 2025.11.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8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4 2026.2.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332 2025.6.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29 2025.2.2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4 2025.11.2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7.7.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551 2025.3.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57 2026.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0 2025.3.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66 2025.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24 2027.8.1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06 2025.11.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26 2025.6.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2025.3.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 2025.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 2025.5.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115 2026.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386 2026.2.1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0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0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1 2024.12.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673 2025.12.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3,364 2026.6.2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843 2027.12.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2,037 2025.3.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693 2027.7.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3 2026.5.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649 2024.11.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66 2024.12.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37 2025.2.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 2025.4.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025.4.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7 2025.3.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48 2025.9.1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48 2025.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5,208 2025.5.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53 2025.7.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8 2025.10.2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5 2025.4.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55 2026.6.2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785 2025.12.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025.4.1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 2025.4.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79 2025.8.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85 2025.8.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8,956 2025.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1,444 2025.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30 2025.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20 2025.9.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9 2025.1.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2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991 2026.1.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65 2026.10.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合计 415,583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建工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2024-020、2024-025和2024-02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4年度， 公司预计提供担保合计1,431.28亿元， 其中为87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1,425.71亿

元，为3家联营合营企业提供担保5.57亿元，被担保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宁波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宁波都市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宁波

中心大厦项目公司，公司持股40%。 公司董事、总裁叶卫东，总法律顾问许海峰兼任该企业董事构成公

司关联方。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2024-020公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1个月～7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41.56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

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

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

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675.7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65%。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64.89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2%。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及其子公司存续对外担保为20.71亿

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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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4]351号文核准，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 ）于近日完成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简称“本期债

券” ）发行工作。

本期债券的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一个周期，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

期债券的期限延长1个周期（即延长5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债券简称：24沪建Y4，代码：241857.SH）发行规模20.00亿元，票面利率为2.68%。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